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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在结合国际反洗钱监管发展趋势和我国反洗钱监管实践的基础上，

人民银行逐步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充分运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两套监管手段，以非现场监管的评估结果指导现场检查，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开展

客户风险等级分类工作，有效预防洗钱活动，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一、反洗钱非现场监管 

2008 年是《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试行）》实施的第二年，人民银行继续

探索并完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机制。 

人民银行在非现场监管方面的进展主要体现在非现场数据指标体系、监管技术及整改措

施三方面。 

数据信息系统化。按照人民银行总行年初制定的反洗钱监管指导意见的统一

部署，人民银行分支行积极研究建立非现场监管数据分析指标体系，规范非现场

监管信息填报工作，提高信息质量和数据分析水平。 

监管技术电子化。人民银行反洗钱综合业务系统一期开发工作于 2008 年上

半年完成，初步实现了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数据汇总、分析的电子化。该系统自

2008 年三季度投入试运行后，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数据流转效率明显提高。 

分类确定整改措施。针对全年未上报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法人金融机构，通过约

见高管人员谈话和书面质询零报告的原因；对于报送信息存在问题或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

对其进行电话询问并要求及时整改；针对较大范围内存在的技术性问题，进行风险提示防范

风险累积。人民银行分支行还通过座谈会和调研听取金融机构对非现场监管模式、评价指标、

信息化管理等非现场监管工作的意见。 

二、反洗钱现场检查 

2008 年，人民银行按照“有效利用反洗钱现场检查手段，正确传递反洗钱监

管政策意图”的现场检查总体要求，遵循“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结合非现场

监管结果，确定检查的重点机构和重点业务项目，有效开展反洗钱现场检查。全

年共有 1091 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 5504 家金融机构（含其分支机构数，下同）



进行了反洗钱现场检查,其中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 3451 家，检查证券期货业金融

机构 288 家，检查保险业金融机构 1765 家（见下图）。 

现场检查金融机构行业分布 

 

  

人民银行对其中 304 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金融机构处以罚款，罚款总额约

1874 万元。被罚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236 家，较 2007 年有所下降。被处罚的证

券期货业金融机构 17家，保险业金融机构 51 家。另外，还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违

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 62名高管人员处以 34 万元罚款。全年未发生一起因反洗

钱现场检查工作引起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